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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兵、成都市芭波爱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回天实业有限公司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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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成民初字第918号

原告梅兵，男，汉族，XXXX年X月XX日生，住xx市xx区xx路XX号X栋X单元X号。  

委托代理人明向阳，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天洁，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市芭波爱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营门口路415号。  

法定代表人梅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明向阳，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天洁，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回天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龙乡狮子村六组。  

法定代表人徐淳铣，董事长。  

本院在审理原告梅兵、成都市芭波爱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成都回天实业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于

2006年10月18日向原告梅兵、成都市芭波爱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明确告知其应于收到该通知书

后七日内向本院预交案件受理费，但梅兵、成都市芭波爱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该期限内既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也未提

交缓交案件受理费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自动撤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 涛 

代理审判员 曾 英 

人民陪审员 曾 彤 

二○○六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邵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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